附件2

关于《快递暂行条例》（修正案）
（征求意见稿）的说明

一、修改的背景
《快递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2018年施行以来，对于促进快递业健康发展，保障快递安全，保护快递用户合法权益，加强对快递业的监督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20亿件，与2018年相比增长1.6倍，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方便人民群众生活提供了重要支撑。与此同时，《条例》实施中也反映出一些与高质量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特别是快递包装绿色转型方面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国家邮政局会同有关方面，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快递暂行条例》（修正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
二、修改的总体思路和主要内容 
此次《条例》修改坚持突出重点，按照专项修改思路，聚焦推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确定修改内容，原则上不涉及其他内容。修改内容共涉及16个条文，其中修改7条、新增9条，体例上新增“快递包装”一章。主要修改内容如下：
（一）落实党的领导要求，明确快递业发展基本原则。增加规定快递业高质量发展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遵循市场主导、创新引领、保障安全、绿色发展的原则，构建普惠城乡、技术先进、服务优质、安全高效的快递服务体系。（第一条）
[bookmark: _GoBack]（二）推动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在原则规定国家完善综合性支持政策，提升快递包装标准化、循环化、减量化、无害化水平，加快推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第二条）的同时，增加“快递包装”一章（第三条），规定快递包装应当符合寄递生产作业和保障安全的要求，节约使用资源，避免过度包装，防止污染环境，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快递企业在保障快件安全的前提下，优化快件包装方式和包装结构设计，减少包装物的使用，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回收利用的包装物，鼓励采用可降解的包装物，鼓励快递企业与制造业、农业、商贸业等相关企业加强协同，推进快递一体化包装和简约包装，减少重复包装；要求快递企业建立健全快递包装管理制度和操作规范，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包装操作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快递包装物回收利用的业务流程和激励约束机制；要求开展多种形式的快递绿色包装和减量包装宣传教育活动；明确快递行业组织将快递包装纳入行业自律。
此外，将快递企业执行快递包装有关制度和国家强制性标准情况纳入政府部门重点监督检查事项范围，相应完善了法律责任，并根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快递业务发展等情况对现行条例作了个别文字修改。（第四条至第七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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